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小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薛莉莉  

被上訴人    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泰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11月18

日本院新店簡易庭113年度店小字第465號第一審小額民事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得上訴或抗告於管轄之地方

法院，其審判以合議行之；對於前項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

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

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

體內容；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

實，民事訴訟法第436 之24條、第436 之25條定有明文。而

所謂違背法令，依同法第436 條之32第2 項準用第468 條及

第469 條第1 款至第5 款規定，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

當、判決法院組織不合法、應迴避之法官參與裁判、法院於

權限之有無辨別不當或違背專屬管轄之規定、當事人於訴訟

未經合法代理、違背言詞辯論公開規定之情形。是對於小額

事件第一審裁判提起上訴，如以原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69

條第1 至5 款之事由者，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有

合於各該條款規定情形之具體內容，及係據何訴訟資料認判

決有合於該款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依同法第468 條規定

以原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

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

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亦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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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解釋或本院之判例，則應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其內容，暨

具體指摘所憑藉之訴訟資料，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上述方

式表明，或其所表明者顯與上開法條規定不合時，即難認為

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其上訴自非合法（最高法院71年台上

字第314 號判決意旨參照）。上訴理由若係就原審取捨證

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指摘其為不當，而非具體表明合

於不適用法規、適用法規不當或民事訴訟法第469 條第1 款

至第5 款所列各款之情形，難認對該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

有具體之指摘，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又上訴不合法者，依

同法第436 條之32第2 項準用第471 條第1 項、第444 條第

1 項規定，法院毋庸命其補正，應逕以裁定駁回之。

二、上訴意旨略以：上訴人因可信任其他駕駛人不致違反交通規

則，且其注意能力亦無法注意並防免本件損害發生，其就系

爭車禍之發生並無任何過失，且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

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下稱系爭分析研判表）、臺北市車輛

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下稱系爭覆議書）均認定

上訴人並無肇事原因，原審判決不予採信，逕以認定上訴人

對系爭車禍之發生有過失，於判斷上訴人與鄭淇方間應負比

例責任時，又採納系爭覆議書之意見，認定鄭淇方與有過

失，然未附理由說明，遽以判定鄭淇方與上訴人間之過失比

例為8:2，顯有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並有理由不備、

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再者，原審判決僅憑被上訴人事後提

供及警方拍攝之系爭B車車損照片，即認定系爭B車除左後車

門有凹陷、破損等情外，左前車門亦有刮痕，遽以認定被上

訴人應就系爭B車左前後車門損害均負修復責任及其必要修

復費用之數額，亦明顯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並有理由

不備之違背法令。綜上，原審法院之判決內容顯有判決不適

用法則之違法情事，而構成判決違背法令。爰依法提起上

訴，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

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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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綜觀本件上訴人所提上訴理由，係認系爭分析研判表、系爭

覆議書均認定上訴人就系爭車禍之發生並無肇事原因，原審

判決不予採信，逕以認定上訴人對系爭車禍之發生有過失，

且未附理由說明，遽以認定鄭淇方與上訴人之過失比例為

8：2，又僅憑被上訴人事後提供及警方拍攝之系爭B車車損

照片，遽以認定被上訴人應就系爭B車左前後車門損害負修

復責任及其必要修復費用之數額，均明顯違反經驗法則、論

理法則、證據法則而構成判決違背法令云云。

　㈡又按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

法則，民事訴訟法第222 條第3 項定有明文，所謂「經驗法

則」，係指由社會生活累積的經驗歸納所得之法則而言，凡

日常生活所得之通常經驗及基於專門知識所得之特別經驗均

屬之，「證據法則」係指法院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必須於

應證事實有相當之證明力者，始足當之。經查：

　　⒈原審係認定，依原審當庭勘驗上訴人車輛行車紀錄器之結

果顯示，上訴人於車禍發生前已可看見系爭B車之左側車

門呈現開啟之狀態，惟上訴人卻未減速或採取任何避免碰

撞之安全措施，仍持續向前行駛，因而撞擊系爭B車之車

門，顯見上訴人確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並採取必要安全措施

之過失，又系爭B車之車門於事故發生前即處於約60度開

啟之狀態，是上訴人之車輛先碰撞到車門後，該車門才因

而敞開為近90度，有原審勘驗筆錄可參，是上訴人辯稱鄭

淇方突開啟車門至其反應不及撞上等語，並非可採。

　　⒉原審係認定系爭車禍發生當時鄭淇方將系爭B車左後車門

開啟，站立於開啟之車門與車身間為車內之幼童繫安全

帶，為鄭淇方於警方調查程序中所自陳，鄭淇方長時間開

啟車門之過失行為，導致上訴人駕駛系爭A車與系爭B車發

生碰撞，顯見鄭淇方就系爭車禍亦有未依規定開啟車門之

過失，綜合審酌本件事故發生情節以及鄭淇方與上訴人之

過失態樣，認定鄭淇方與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過失比例應

為8:2，是被上訴人就本件車損僅得就損害賠償金額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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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2向上訴人為請求。

　　⒊原審係依據系爭車禍發生後被上訴人提供及警方拍攝之系

爭B車車損照片，認定系爭B車除了左後車門明顯有凹陷、

破損之情形外，該車左前車門亦有些許刮痕，據此判定估

價單中如附表編號4至19、21、22、24至31、34至37、

40、41、46至48所示之項目，均為與系爭B車左前、後車

車門修繕相關之費用，而屬必要之修復費用，至附表編號

1至3、20、23、32、33、38至39、42至45所示之項目則因

被上訴人未就該部分舉證證明與系爭B車左前及左後車門

之修繕有何關聯，難認屬必要之修復費用，於扣除上開難

認屬必要之修繕費用後，認系爭B車因系爭車禍事故受損

必要修復費用中，零件費用為新臺幣（下同）2萬5,460

元，工資（含烤漆及板金）費用則為1萬5,466元。

　　⒋是核原審判決所為之上揭判斷並無違背立法意旨或法規就

法律事實所為價值判斷之法則；況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

爭執，核屬事實審法院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

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之，而原審就其取捨證據、認定事

實，已於原判決理由欄內加以說明，且上訴人之上訴理由

並未具體指摘原判決究係違反何種內容之證據法則、經驗

法則或論理法則，亦未表明原判決所違背法令之具體內容

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僅係將有利於

己之主觀認知謂為「論理法則」，並任為推理，自難認對

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

　㈢從而，上訴人既未表明原審判決有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

容，或具體指摘原審判決有何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情

形，復無指明所違背之法規、法則、司法解釋或最高法院裁

判，且就整體訴訟資料亦無從認定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難認已於上訴狀內依法表明原判決如何具體違背法

令，揆諸前揭說明，應認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未具上訴之

合法程式，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自應裁定駁回其上訴。

四、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如主文第2項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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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

32第1 項、第2 項、第444 條第1 項前段、第436 條之19第

1 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溫祖明

　　　　　　　　　

　　　　　　　　　　　　　　　　 法　官 陳正昇

　　　　　　　　　

　　　　　　　　　　　　　　　　 法　官 李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鍾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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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小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薛莉莉  
被上訴人    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泰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11月18日本院新店簡易庭113年度店小字第465號第一審小額民事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得上訴或抗告於管轄之地方法院，其審判以合議行之；對於前項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 之24條、第436 之25條定有明文。而所謂違背法令，依同法第436 條之32第2 項準用第468 條及第469 條第1 款至第5 款規定，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判決法院組織不合法、應迴避之法官參與裁判、法院於權限之有無辨別不當或違背專屬管轄之規定、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違背言詞辯論公開規定之情形。是對於小額事件第一審裁判提起上訴，如以原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69 條第1 至5 款之事由者，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有合於各該條款規定情形之具體內容，及係據何訴訟資料認判決有合於該款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依同法第468 條規定以原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亦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解釋或本院之判例，則應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其內容，暨具體指摘所憑藉之訴訟資料，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上述方式表明，或其所表明者顯與上開法條規定不合時，即難認為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其上訴自非合法（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314 號判決意旨參照）。上訴理由若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指摘其為不當，而非具體表明合於不適用法規、適用法規不當或民事訴訟法第469 條第1 款至第5 款所列各款之情形，難認對該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又上訴不合法者，依同法第436 條之32第2 項準用第471 條第1 項、第444 條第1 項規定，法院毋庸命其補正，應逕以裁定駁回之。
二、上訴意旨略以：上訴人因可信任其他駕駛人不致違反交通規則，且其注意能力亦無法注意並防免本件損害發生，其就系爭車禍之發生並無任何過失，且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下稱系爭分析研判表）、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下稱系爭覆議書）均認定上訴人並無肇事原因，原審判決不予採信，逕以認定上訴人對系爭車禍之發生有過失，於判斷上訴人與鄭淇方間應負比例責任時，又採納系爭覆議書之意見，認定鄭淇方與有過失，然未附理由說明，遽以判定鄭淇方與上訴人間之過失比例為8:2，顯有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並有理由不備、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再者，原審判決僅憑被上訴人事後提供及警方拍攝之系爭B車車損照片，即認定系爭B車除左後車門有凹陷、破損等情外，左前車門亦有刮痕，遽以認定被上訴人應就系爭B車左前後車門損害均負修復責任及其必要修復費用之數額，亦明顯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並有理由不備之違背法令。綜上，原審法院之判決內容顯有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法情事，而構成判決違背法令。爰依法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經查：
　㈠綜觀本件上訴人所提上訴理由，係認系爭分析研判表、系爭覆議書均認定上訴人就系爭車禍之發生並無肇事原因，原審判決不予採信，逕以認定上訴人對系爭車禍之發生有過失，且未附理由說明，遽以認定鄭淇方與上訴人之過失比例為8：2，又僅憑被上訴人事後提供及警方拍攝之系爭B車車損照片，遽以認定被上訴人應就系爭B車左前後車門損害負修復責任及其必要修復費用之數額，均明顯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證據法則而構成判決違背法令云云。
　㈡又按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民事訴訟法第222 條第3 項定有明文，所謂「經驗法則」，係指由社會生活累積的經驗歸納所得之法則而言，凡日常生活所得之通常經驗及基於專門知識所得之特別經驗均屬之，「證據法則」係指法院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必須於應證事實有相當之證明力者，始足當之。經查：
　　⒈原審係認定，依原審當庭勘驗上訴人車輛行車紀錄器之結果顯示，上訴人於車禍發生前已可看見系爭B車之左側車門呈現開啟之狀態，惟上訴人卻未減速或採取任何避免碰撞之安全措施，仍持續向前行駛，因而撞擊系爭B車之車門，顯見上訴人確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並採取必要安全措施之過失，又系爭B車之車門於事故發生前即處於約60度開啟之狀態，是上訴人之車輛先碰撞到車門後，該車門才因而敞開為近90度，有原審勘驗筆錄可參，是上訴人辯稱鄭淇方突開啟車門至其反應不及撞上等語，並非可採。
　　⒉原審係認定系爭車禍發生當時鄭淇方將系爭B車左後車門開啟，站立於開啟之車門與車身間為車內之幼童繫安全帶，為鄭淇方於警方調查程序中所自陳，鄭淇方長時間開啟車門之過失行為，導致上訴人駕駛系爭A車與系爭B車發生碰撞，顯見鄭淇方就系爭車禍亦有未依規定開啟車門之過失，綜合審酌本件事故發生情節以及鄭淇方與上訴人之過失態樣，認定鄭淇方與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過失比例應為8:2，是被上訴人就本件車損僅得就損害賠償金額之10分之2向上訴人為請求。
　　⒊原審係依據系爭車禍發生後被上訴人提供及警方拍攝之系爭B車車損照片，認定系爭B車除了左後車門明顯有凹陷、破損之情形外，該車左前車門亦有些許刮痕，據此判定估價單中如附表編號4至19、21、22、24至31、34至37、40、41、46至48所示之項目，均為與系爭B車左前、後車車門修繕相關之費用，而屬必要之修復費用，至附表編號1至3、20、23、32、33、38至39、42至45所示之項目則因被上訴人未就該部分舉證證明與系爭B車左前及左後車門之修繕有何關聯，難認屬必要之修復費用，於扣除上開難認屬必要之修繕費用後，認系爭B車因系爭車禍事故受損必要修復費用中，零件費用為新臺幣（下同）2萬5,460元，工資（含烤漆及板金）費用則為1萬5,466元。
　　⒋是核原審判決所為之上揭判斷並無違背立法意旨或法規就法律事實所為價值判斷之法則；況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爭執，核屬事實審法院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之，而原審就其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已於原判決理由欄內加以說明，且上訴人之上訴理由並未具體指摘原判決究係違反何種內容之證據法則、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亦未表明原判決所違背法令之具體內容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僅係將有利於己之主觀認知謂為「論理法則」，並任為推理，自難認對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
　㈢從而，上訴人既未表明原審判決有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具體指摘原審判決有何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情形，復無指明所違背之法規、法則、司法解釋或最高法院裁判，且就整體訴訟資料亦無從認定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難認已於上訴狀內依法表明原判決如何具體違背法令，揆諸前揭說明，應認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未具上訴之合法程式，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自應裁定駁回其上訴。
四、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32第1 項、第2 項、第444 條第1 項前段、第436 條之19第1 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溫祖明
　　　　　　　　　
　　　　　　　　　　　　　　　　 法　官 陳正昇
　　　　　　　　　
　　　　　　　　　　　　　　　　 法　官 李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鍾雯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小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薛莉莉  
被上訴人    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泰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11月18
日本院新店簡易庭113年度店小字第465號第一審小額民事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得上訴或抗告於管轄之地方
    法院，其審判以合議行之；對於前項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
    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
    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
    內容；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民事訴訟法第436 之24條、第436 之25條定有明文。而所謂
    違背法令，依同法第436 條之32第2 項準用第468 條及第46
    9 條第1 款至第5 款規定，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
    判決法院組織不合法、應迴避之法官參與裁判、法院於權限
    之有無辨別不當或違背專屬管轄之規定、當事人於訴訟未經
    合法代理、違背言詞辯論公開規定之情形。是對於小額事件
    第一審裁判提起上訴，如以原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69 條第
    1 至5 款之事由者，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有合於
    各該條款規定情形之具體內容，及係據何訴訟資料認判決有
    合於該款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依同法第468 條規定以原
    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
    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
    成文法以外之法則，亦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解
    釋或本院之判例，則應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其內容，暨具體
    指摘所憑藉之訴訟資料，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上述方式表
    明，或其所表明者顯與上開法條規定不合時，即難認為已合
    法表明上訴理由，其上訴自非合法（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
    314 號判決意旨參照）。上訴理由若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
    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指摘其為不當，而非具體表明合於不適
    用法規、適用法規不當或民事訴訟法第469 條第1 款至第5 
    款所列各款之情形，難認對該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
    之指摘，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又上訴不合法者，依同法第
    436 條之32第2 項準用第471 條第1 項、第444 條第1 項規
    定，法院毋庸命其補正，應逕以裁定駁回之。
二、上訴意旨略以：上訴人因可信任其他駕駛人不致違反交通規
    則，且其注意能力亦無法注意並防免本件損害發生，其就系
    爭車禍之發生並無任何過失，且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
    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下稱系爭分析研判表）、臺北市車輛
    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下稱系爭覆議書）均認定
    上訴人並無肇事原因，原審判決不予採信，逕以認定上訴人
    對系爭車禍之發生有過失，於判斷上訴人與鄭淇方間應負比
    例責任時，又採納系爭覆議書之意見，認定鄭淇方與有過失
    ，然未附理由說明，遽以判定鄭淇方與上訴人間之過失比例
    為8:2，顯有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並有理由不備、理
    由矛盾之違背法令；再者，原審判決僅憑被上訴人事後提供
    及警方拍攝之系爭B車車損照片，即認定系爭B車除左後車門
    有凹陷、破損等情外，左前車門亦有刮痕，遽以認定被上訴
    人應就系爭B車左前後車門損害均負修復責任及其必要修復
    費用之數額，亦明顯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並有理由不
    備之違背法令。綜上，原審法院之判決內容顯有判決不適用
    法則之違法情事，而構成判決違背法令。爰依法提起上訴，
    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
    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經查：
　㈠綜觀本件上訴人所提上訴理由，係認系爭分析研判表、系爭
    覆議書均認定上訴人就系爭車禍之發生並無肇事原因，原審
    判決不予採信，逕以認定上訴人對系爭車禍之發生有過失，
    且未附理由說明，遽以認定鄭淇方與上訴人之過失比例為8
    ：2，又僅憑被上訴人事後提供及警方拍攝之系爭B車車損照
    片，遽以認定被上訴人應就系爭B車左前後車門損害負修復
    責任及其必要修復費用之數額，均明顯違反經驗法則、論理
    法則、證據法則而構成判決違背法令云云。
　㈡又按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
    法則，民事訴訟法第222 條第3 項定有明文，所謂「經驗法
    則」，係指由社會生活累積的經驗歸納所得之法則而言，凡
    日常生活所得之通常經驗及基於專門知識所得之特別經驗均
    屬之，「證據法則」係指法院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必須於
    應證事實有相當之證明力者，始足當之。經查：
　　⒈原審係認定，依原審當庭勘驗上訴人車輛行車紀錄器之結
      果顯示，上訴人於車禍發生前已可看見系爭B車之左側車
      門呈現開啟之狀態，惟上訴人卻未減速或採取任何避免碰
      撞之安全措施，仍持續向前行駛，因而撞擊系爭B車之車
      門，顯見上訴人確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並採取必要安全措施
      之過失，又系爭B車之車門於事故發生前即處於約60度開
      啟之狀態，是上訴人之車輛先碰撞到車門後，該車門才因
      而敞開為近90度，有原審勘驗筆錄可參，是上訴人辯稱鄭
      淇方突開啟車門至其反應不及撞上等語，並非可採。
　　⒉原審係認定系爭車禍發生當時鄭淇方將系爭B車左後車門開
      啟，站立於開啟之車門與車身間為車內之幼童繫安全帶，
      為鄭淇方於警方調查程序中所自陳，鄭淇方長時間開啟車
      門之過失行為，導致上訴人駕駛系爭A車與系爭B車發生碰
      撞，顯見鄭淇方就系爭車禍亦有未依規定開啟車門之過失
      ，綜合審酌本件事故發生情節以及鄭淇方與上訴人之過失
      態樣，認定鄭淇方與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過失比例應為8:
      2，是被上訴人就本件車損僅得就損害賠償金額之10分之2
      向上訴人為請求。
　　⒊原審係依據系爭車禍發生後被上訴人提供及警方拍攝之系
      爭B車車損照片，認定系爭B車除了左後車門明顯有凹陷、
      破損之情形外，該車左前車門亦有些許刮痕，據此判定估
      價單中如附表編號4至19、21、22、24至31、34至37、40
      、41、46至48所示之項目，均為與系爭B車左前、後車車
      門修繕相關之費用，而屬必要之修復費用，至附表編號1
      至3、20、23、32、33、38至39、42至45所示之項目則因
      被上訴人未就該部分舉證證明與系爭B車左前及左後車門
      之修繕有何關聯，難認屬必要之修復費用，於扣除上開難
      認屬必要之修繕費用後，認系爭B車因系爭車禍事故受損
      必要修復費用中，零件費用為新臺幣（下同）2萬5,460元
      ，工資（含烤漆及板金）費用則為1萬5,466元。
　　⒋是核原審判決所為之上揭判斷並無違背立法意旨或法規就
      法律事實所為價值判斷之法則；況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
      爭執，核屬事實審法院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
      ，依自由心證判斷之，而原審就其取捨證據、認定事實，
      已於原判決理由欄內加以說明，且上訴人之上訴理由並未
      具體指摘原判決究係違反何種內容之證據法則、經驗法則
      或論理法則，亦未表明原判決所違背法令之具體內容及依
      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僅係將有利於己之
      主觀認知謂為「論理法則」，並任為推理，自難認對原判
      決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
　㈢從而，上訴人既未表明原審判決有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或具體指摘原審判決有何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情形，
    復無指明所違背之法規、法則、司法解釋或最高法院裁判，
    且就整體訴訟資料亦無從認定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具體事
    實，難認已於上訴狀內依法表明原判決如何具體違背法令，
    揆諸前揭說明，應認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未具上訴之合法
    程式，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自應裁定駁回其上訴。
四、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
    32第1 項、第2 項、第444 條第1 項前段、第436 條之19第
    1 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溫祖明
　　　　　　　　　
　　　　　　　　　　　　　　　　 法　官 陳正昇
　　　　　　　　　
　　　　　　　　　　　　　　　　 法　官 李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鍾雯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小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薛莉莉  
被上訴人    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泰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11月18日本院新店簡易庭113年度店小字第465號第一審小額民事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得上訴或抗告於管轄之地方法院，其審判以合議行之；對於前項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 之24條、第436 之25條定有明文。而所謂違背法令，依同法第436 條之32第2 項準用第468 條及第469 條第1 款至第5 款規定，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判決法院組織不合法、應迴避之法官參與裁判、法院於權限之有無辨別不當或違背專屬管轄之規定、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違背言詞辯論公開規定之情形。是對於小額事件第一審裁判提起上訴，如以原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69 條第1 至5 款之事由者，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有合於各該條款規定情形之具體內容，及係據何訴訟資料認判決有合於該款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依同法第468 條規定以原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亦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解釋或本院之判例，則應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其內容，暨具體指摘所憑藉之訴訟資料，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上述方式表明，或其所表明者顯與上開法條規定不合時，即難認為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其上訴自非合法（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314 號判決意旨參照）。上訴理由若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指摘其為不當，而非具體表明合於不適用法規、適用法規不當或民事訴訟法第469 條第1 款至第5 款所列各款之情形，難認對該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又上訴不合法者，依同法第436 條之32第2 項準用第471 條第1 項、第444 條第1 項規定，法院毋庸命其補正，應逕以裁定駁回之。
二、上訴意旨略以：上訴人因可信任其他駕駛人不致違反交通規則，且其注意能力亦無法注意並防免本件損害發生，其就系爭車禍之發生並無任何過失，且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下稱系爭分析研判表）、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下稱系爭覆議書）均認定上訴人並無肇事原因，原審判決不予採信，逕以認定上訴人對系爭車禍之發生有過失，於判斷上訴人與鄭淇方間應負比例責任時，又採納系爭覆議書之意見，認定鄭淇方與有過失，然未附理由說明，遽以判定鄭淇方與上訴人間之過失比例為8:2，顯有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並有理由不備、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再者，原審判決僅憑被上訴人事後提供及警方拍攝之系爭B車車損照片，即認定系爭B車除左後車門有凹陷、破損等情外，左前車門亦有刮痕，遽以認定被上訴人應就系爭B車左前後車門損害均負修復責任及其必要修復費用之數額，亦明顯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並有理由不備之違背法令。綜上，原審法院之判決內容顯有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法情事，而構成判決違背法令。爰依法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經查：
　㈠綜觀本件上訴人所提上訴理由，係認系爭分析研判表、系爭覆議書均認定上訴人就系爭車禍之發生並無肇事原因，原審判決不予採信，逕以認定上訴人對系爭車禍之發生有過失，且未附理由說明，遽以認定鄭淇方與上訴人之過失比例為8：2，又僅憑被上訴人事後提供及警方拍攝之系爭B車車損照片，遽以認定被上訴人應就系爭B車左前後車門損害負修復責任及其必要修復費用之數額，均明顯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證據法則而構成判決違背法令云云。
　㈡又按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民事訴訟法第222 條第3 項定有明文，所謂「經驗法則」，係指由社會生活累積的經驗歸納所得之法則而言，凡日常生活所得之通常經驗及基於專門知識所得之特別經驗均屬之，「證據法則」係指法院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必須於應證事實有相當之證明力者，始足當之。經查：
　　⒈原審係認定，依原審當庭勘驗上訴人車輛行車紀錄器之結果顯示，上訴人於車禍發生前已可看見系爭B車之左側車門呈現開啟之狀態，惟上訴人卻未減速或採取任何避免碰撞之安全措施，仍持續向前行駛，因而撞擊系爭B車之車門，顯見上訴人確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並採取必要安全措施之過失，又系爭B車之車門於事故發生前即處於約60度開啟之狀態，是上訴人之車輛先碰撞到車門後，該車門才因而敞開為近90度，有原審勘驗筆錄可參，是上訴人辯稱鄭淇方突開啟車門至其反應不及撞上等語，並非可採。
　　⒉原審係認定系爭車禍發生當時鄭淇方將系爭B車左後車門開啟，站立於開啟之車門與車身間為車內之幼童繫安全帶，為鄭淇方於警方調查程序中所自陳，鄭淇方長時間開啟車門之過失行為，導致上訴人駕駛系爭A車與系爭B車發生碰撞，顯見鄭淇方就系爭車禍亦有未依規定開啟車門之過失，綜合審酌本件事故發生情節以及鄭淇方與上訴人之過失態樣，認定鄭淇方與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過失比例應為8:2，是被上訴人就本件車損僅得就損害賠償金額之10分之2向上訴人為請求。
　　⒊原審係依據系爭車禍發生後被上訴人提供及警方拍攝之系爭B車車損照片，認定系爭B車除了左後車門明顯有凹陷、破損之情形外，該車左前車門亦有些許刮痕，據此判定估價單中如附表編號4至19、21、22、24至31、34至37、40、41、46至48所示之項目，均為與系爭B車左前、後車車門修繕相關之費用，而屬必要之修復費用，至附表編號1至3、20、23、32、33、38至39、42至45所示之項目則因被上訴人未就該部分舉證證明與系爭B車左前及左後車門之修繕有何關聯，難認屬必要之修復費用，於扣除上開難認屬必要之修繕費用後，認系爭B車因系爭車禍事故受損必要修復費用中，零件費用為新臺幣（下同）2萬5,460元，工資（含烤漆及板金）費用則為1萬5,466元。
　　⒋是核原審判決所為之上揭判斷並無違背立法意旨或法規就法律事實所為價值判斷之法則；況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爭執，核屬事實審法院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之，而原審就其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已於原判決理由欄內加以說明，且上訴人之上訴理由並未具體指摘原判決究係違反何種內容之證據法則、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亦未表明原判決所違背法令之具體內容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僅係將有利於己之主觀認知謂為「論理法則」，並任為推理，自難認對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
　㈢從而，上訴人既未表明原審判決有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具體指摘原審判決有何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情形，復無指明所違背之法規、法則、司法解釋或最高法院裁判，且就整體訴訟資料亦無從認定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難認已於上訴狀內依法表明原判決如何具體違背法令，揆諸前揭說明，應認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未具上訴之合法程式，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自應裁定駁回其上訴。
四、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32第1 項、第2 項、第444 條第1 項前段、第436 條之19第1 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溫祖明
　　　　　　　　　
　　　　　　　　　　　　　　　　 法　官 陳正昇
　　　　　　　　　
　　　　　　　　　　　　　　　　 法　官 李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鍾雯芳


